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为马鞍山盛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耐火材料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
本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包括：
（1）废气：破碎及筛分废气经过布袋除尘后通过1根15m高的排气筒（DA001）排放，废气颗粒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颗粒物准限值要求。
（2）废水：本项目废水包含球磨废水以及生活污水。球磨废水经沉淀压滤后回用至球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和王家山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以二者较严的标准值执行）后进入王家山污水处理厂处理。。
（3）噪声：采取选用低噪设备、厂房建筑隔声、设备基础减振等降噪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布局，高噪声设备远离厂界，加强设备维护保养，使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固废：厂区设置危废暂存库1间，占地面积为10m2，位于碾泥车间，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相关规定。危废暂存库用于废油等临时存放，委托马鞍山关东润滑油有限责任公司，含铁料外售马鞍山市红松冷轧实业有限公司，滤渣外售九江垅之高贸易有限公司。
1.2 验收过程简介
本项目于2025年3月开工建设，2025年8月竣工进入试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的要求，马鞍山盛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委托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对“马鞍山盛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耐火材料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接受委托后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勘察并查阅了建设单位所提供的有关资料，检查了污染物治理及排放、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并委托安徽中检安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4日~9月5日组织实施了现场废气、废水、噪声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现场管理检查情况编制了本项目验收监测报告。项目与之配套的环保设施已建设到位，满足“三同时”要求和验收条件，且环保手续齐全，在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已基本落实到位，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均可达标排放，同意通过环保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bookmark: _GoBack]马鞍山盛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本项目的环保管理，公司陆续制定了《环境保护实施细则》、《员工安全环保守则》、《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危废库暂存点管理要求》等环保管理制度并定期更新修订，企业环境管理制度健全，环保档案保存分类清晰、档案资料完整齐全。项目建设的各阶段，均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相关法规和“三同时”制度，环保手续完备，满足环境管理的要求。
2.2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
3、整改情况
本项目无需进行整改工作。
